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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二月五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壽字第10804958141號令修正發布第2、8～11、16、18、21點條文及增訂第20-1點條文；並自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起生效
【法規來源】司法院及所屬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§10


